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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業務發展最新狀況
訂立獨家分銷協議

本公告乃由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刊發，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本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金活醫藥有限公司（「深圳金活」）與深圳奧薩製藥有限公司
（「奧薩」，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公司）訂立獨家分銷協議（「該
協議」），內容有關在中國內地市場推廣及分銷10.4毫克馬來酸依那普利葉酸片
（「該產品」）。

根據該協議，奧薩已委任深圳金活為其在中國內地推廣、銷售及分銷該產品的獨
家分銷商，為期五年。初始五年期限屆滿後，該協議可自動續期五年，惟須遵守
該協議所載的若干條件。通過戰略性地利用其市場網絡，本公司旨在於中國內地
的高血壓藥物市場上建立該產品的強大地位。

有關馬來酸依那普利葉酸片的資料

腦卒中風是中國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H型高血壓是中風的主要風險因素。

根據奧薩提供的資料，馬來酸依那普利葉酸片是一種專為有效控制H型高血壓而
設計的多風險因素控制性創新預防複合處方藥。

該產品已被歸類為國家一類新藥（化學藥品）並被納入中國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
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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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奧薩的資料

奧薩為一家致力於醫療及診斷產品的研發及商業化的製藥公司，其總部位於中國
廣東省深圳市。

據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獲悉及確信，奧薩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並且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醫藥及保健產品的分銷。通過利用其商業平台、廣泛的分
銷網絡和豐富的營銷策略，本集團的目標為令該產品的價值及市場潛力最大化，
並為廣大的H型高血壓患者提供服務。董事會認為，訂立該協議將進一步擴大本
集團的產品組合及充分利用於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中消費者對醫藥產品不斷增長
的需求，從而鞏固其市場地位，此舉將對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整體有利。

承董事會命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利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利生先生、陳樂燊女士及周旭華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段繼東先生、張建斌先生及黃焯琳先生。


